
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作業要
點修正規定
一、勞動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協助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、經濟部產

業園區管理局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園區管理局（以下併稱

行政機關）依勞資爭議處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一條規定委託

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案件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十六

條規定辦理。

行政機關受理調解申請時，應依勞資爭議調解辦法（以下簡稱

本辦法）第二條規定辦理。

三、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，應審查下列事項：

(一)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之要件。

(二)內部控制機制，包括會務運作、財務收支、業務作業等之執行

情形。

(三)理事會或董事會名冊，其中曾任或現任工會或雇主團體理事職

務以上者，各不得逾理事會或董事會成員總數之二分之一。

(四)專任會務人員名冊，並出具其參加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

險、就業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證明。

(五)調解人名冊，並出具其願任之證明。初任調解人應於名冊上註

記已完成四場次調解會議觀摩。

(六)具合適之調解場地及相關設備。

(七)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之調解人辦理調解業務之相關程序及勞資

爭議當事人（以下簡稱當事人）之申訴管道。

(八)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之調解人辦理調解業務倫理規範，有無牴

觸本法、本辦法或勞資爭議調解倫理規範等相關規定。

(九)有關費用支給及請領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1.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之調解人辦理調解業務之費用標準，應

不得低於勞動部補助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

解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補助要點)第六點規定額度之百分之三

十。但當事人一方於召開會議前請求撤案者，得不支給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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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補助要點第六點之一規定補助之案件費，受委託民間團體應

全額支給助理調解人。

3.請領補助要點之補助者，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

四條規定之情形，應向行政機關提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

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。

(十)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行政機關轉介之案件時，應避免過度集中

於部分調解人，且調解人每日調解件數不得超過三件。

(十一)其他增進辦理調解業務之資源。

四、行政機關轉介調解案件予受委託民間團體，應檢具完備之調解申請

書、相關事證及當事人同意以指派調解人方式進行調解之證明。

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指派調解人進行調解時，應同時副知調

解相對人。

行政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轉介案件時，應避免過度集中於部分受

委託民間團體。

行政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轉介案件之撤案率高於前年度撤案率平

均值時，應瞭解原因並輔導受委託之民間團體。

五、受委託民間團體通知當事人出席調解會議時，應副知行政機關。

六、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之調解人依本法第十二條調查事實時，行政機

關應審查其調查內容、對象、方式及必要性。

七、受委託民間團體於指派初任調解人執行調解業務前，應至少安排觀

摩四場次以上調解會議，並自行作成紀錄留存，供行政機關考核。

八、行政機關每年應依第三點、本辦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考

核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調解業務及理事會或董事會名冊；必要時得

不定期辦理考核。

行政機關於執行前項調解業務考核時，應一併檢視受委託民間

團體作成之調解紀錄，係以本部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

定之格式填寫，且其記載事項及內容應詳實明確。

第一項考核案件數，每年應達轉介案件數之百分之十。

行政機關應將考核結果通知受委託民間團體，並副知本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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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之調解人如因辦理調解業務致生民事或刑事訴

訟案件，並依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向行政機關提出涉訟輔助

之申請，由行政機關依該辦法及相關規定予以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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